◎吳起兵法簡介／鍾肇鈞

一、世稱孫吳兵法，意指孫武和吳起兩人的兵法而言，他們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人，孫武比吳起約年長九歲。

二、依據《漢書‧藝文志兵書略》的記載，《吳起兵法》有48篇之多，但現存的只有6篇，可見其中大部分已遺失。

三、《吳起兵法》距今已有三千一百多年，但其內容並不受時代變遷的影響而失去價值，其原理和原則依然合乎現代作戰的要求，可說是歷久而彌新，在戰略、戰術運用上，和謀略奇正的變化，都能達到藝術化的境界，極富研究參考之價值。

四、我國古代兵書，於唐代（公元618年～907年）傳往日本，十三世紀之元代（公元1277），向西歐流傳，西歐國家有兵書之說，始於十八世紀之普魯士腓特烈大帝（公元1722～1786年），故外國之兵書多淵源於我國古老之兵書，所以我們除研究外國兵書以擷取其長外，更不可忽略我們自己早有的良好兵書寶典。

五、《吳起兵法》雖言簡意賅，但用詞深奧，覽習不易，今特簡明淺譯摘要，以利習閱。

前        言

提到兵法，一般多以孫武、吳起兵法並稱，是為「孫吳兵法」，三國時孔明有言：「曹操用兵，彷若孫吳」，可見孫吳兵法，早為歷代兵家所重視及運用。

我國運用「孫吳兵法」最具成效者：漢代有張良、韓信，三國時諸葛武侯、曹孟德，唐代有李靖，宋代為岳飛，明代劉伯溫、戚繼光等。外國首推法國之拿破崙（公元1769～1821）。

根據《漢書‧藝文志兵書略》記載，《吳起兵法》有48篇 哻，但現存的只有：一、圖國篇；二、料敵篇；三、治兵篇；四、論將篇；五、應變篇；六、勵士篇等6篇，其他大部分已遺失沒有流傳下來。如果這48篇兵法都能完整的流傳，在他精密而深遠的思想構思下，必是將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治國之方略統籌成一部完整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精髓。

吳起生於動盪不安的春秋時代，諸侯小國林立，互相攻打併吞，由數十個國家併成秦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、齊等七國，史家稱為戰國七雄，依然各自虎視眈眈，相互攻伐。因此兵家思想興起，研究兵學思想極為普通，當時有史家所稱的「諸子百家」，如儒家、道家、陰陽家、兵家、法家、縱橫家等，而兵家是「諸子百家」中最重要的一環，以孫子、吳子、尉繚子最為著稱。但其思想之淵源，皆受周朝姜太公之三略六韜所影響，故太史公司馬遷言：「後事之言兵者，皆宗太公為本謀。」

而兵學思想，並非僅兵家才言兵，在當時「諸子百家」中，儒家孔子，亦有其兵學思想，法家商鞅、韓非子，道家老子，縱橫家張儀、蘇秦，政治家管仲等先聖先賢，亦都言兵，是為古代兵學思想上的特色。那時候距今三千多年，西歐各國是尚未開發的落後地區，而中國已在文化與兵學思想上大放光芒矣！

吳起生平 哷

吳起是春秋時的衛國人，是當時的名門望族，吳起的妻弟是衛國的大臣；後來吳起休妻並離開衛國，周遊各國研習兵法，並投入魯國孔子的高徒曾參門下，研習儒學，倡言「兵學和儒家之忠恕思想合一」，名聲漸漸為眾所知，不久受到重視被任命為地方官。隔數年齊國出兵攻打魯國，魯國大臣建議用吳起為將，率兵抵抗齊國，但因吳起休妻後娶齊國女為妻，疑其對魯國之忠誠而不敢重用，吳起遂殺妻以示忠於魯國，於是魯國君主即用吳起為大將，統兵迎擊齊國大軍，並以少數且無良好訓練的魯軍，將其軍打敗，立了大功。因此吳起名聲在各國迅速傳聞。但在魯國卻傳出吳起休妻、殺妻之言談，認為人品不良，他日必將誤國，遂遭魯國君主疏遠，吳起只得離開魯國遠投魏國，魏國君主知他為不可多得之軍事天才，面談後更加佩服，即任吳起為大將軍，次年吳起率魏軍攻打兵力最強之秦國，連戰皆捷，攻佔秦國五座城池，吳起時年僅35歲。

吳起平日和士兵同甘共苦，寢不設舖蓋，行不乘車馬，和士兵打成一片。時有一士兵長疽瘡，吳起親為士兵吸出濃汁，士兵恭敬心服，皆願效忠。魏國君主文侯死後，其子武侯繼位，對吳起更尊重有加，並賦予施政改革大權。軍事上，吳起創立徵兵制度，改變以前的強迫拉夫，選拔身強力強者才能任士兵，並配士兵良田，和減輕其家之賦稅，因此軍心大振；又訂定軍中編制，施予制度化的訓練。在政治上，提倡儒家之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藝，使君臣有義、父子有親、長幼有序。人民習文尚武風氣大盛，致全國皆倡文武合一的教育，一時國勢強盛，頗有稱霸諸侯之勢。惜其時朝中大臣，見吳起位高權重，心中皆極不滿，遂設計欲害吳起，並揚言吳起為外邦之人，終不可靠。魏武侯因此亦對吳起生疑，吳起只得離魏前往楚國；楚國君主悼王早聞吳起盛名，即刻重用，一年後更任吳起為宰相。吳起遂大力改革楚國，削弱大臣權力，減少卿大夫數目，節省很多公帑，又減輕人民賦稅，削減官吏俸祿，罷革無能官吏，廢止虛設官職；並令貴族們移居空曠地區開墾。楚國本是地廣人稀，人口過於集中，如此一來，無形中擴大有效面積，致國力日強，但也遭受貴族公卿的反對和阻力，雖然如此，吳起仍恃其強大的國力，向北併吞了陳國、蔡國，擊退了韓、趙、魏的侵略，西邊打敗了最強的秦國，使各國諸侯都懾於楚國的強盛，頗有統一天下之勢。惜楚悼王此時突然去世，當吳起正和太子在悼王安置屍體的寢宮商議後事時，眾大臣公卿貴族聞訊，各持弓箭湧向悼王寢宮，眾箭齊發射向吳起，吳起急躲在悼王屍旁，但眾大臣公卿依然怒氣衝天齊射，吳起和悼王之屍體滿佈弓箭。太子肅王即位後，將當日射箭的大臣公卿一律誅殺，並連誅三族。吳起的改革也付出了極大代價。

吳起的理想，不久卻在秦國完全實現，秦國在秦孝公時代，用商鞅為宰相，商鞅約比吳起晚二十年左右。他完全效法吳起的理想，主張法治和政經改革，史家稱之為「商鞅變法」。秦國因而日益強大，建立了統一的基礎，再加上秦國地大物博，至秦始皇時，遂滅其他各國而統一天下。假若魏、楚兩國能善用吳起，統一天下恐非秦國。

《吳子兵法》用詞深奧，言簡意賅，不易閱讀，茲加簡明淺譯，以利讀者習覽。

一、〈圖國篇〉哸

《吳起兵法》6篇皆為他和魏國君主之問答。〈圖國篇〉在謀求國之意志統一，國先得治，而後方可用兵。

吳起認為欲振興國家，須先對百姓施予教育，並且宜常親近百姓，先得國富民強後才能用兵，但若有四項「不和」存在，則依然不可出兵。一為國不和，若君臣上下不和，公卿貴族各存私見，全國民心不一，不可出戰；二為軍不和，若將帥幹部不和，各部隊指揮不一，不可出兵；三為陣不和，若行軍佈陣，各不協和，不可出戰；四為戰不和，若戰場各將領各自為戰，各軍進退無據，不可決戰。故有道之明君，必先謀其和，和於國，和於軍，和於陣，和於戰，然後才可言征伐大事。

聖人治國，必施之以道、曉之以義、動之以禮、撫之以仁。道為安邦定國之理，君臣之規、父子之親、夫妻之敬、長幼之序、朋友之信。義為心所範，正之所繫，以至能做事立功，不為私心私情所偏。禮為做人準則，對人以禮，對事有理。仁為一視同仁，存平等博愛之心。凡此四德，修之則國興，廢之則國衰。

凡引起戰爭，皆有五因：一為爭名；二為爭利；三為積惡；四為內亂；五為民飢。此皆為賢明君主治國及用兵時應有之明察。

戰爭用兵之時，亦有五：一為義兵；二為強兵；三為剛兵；四為暴兵；五為逆兵。義兵是以義服人，平定暴亂，救民於水火之中。強兵是持己之兵力強勝，以兵力征服他國。剛兵是國君因怒而興師，或積私忿而制人。暴兵為暴虐無道，大肆破壞，搶奪他國財物。逆兵為國內民窮財盡，百姓疲困，又興師動眾征伐，上逆天意，下逆民心。此皆為國之明君不可不察者，亦即求知己而後知彼。

二、〈料敵篇〉哠

料敵在求知彼，在預知敵之強弱虛實，〈圖國篇〉在知己，〈料敵篇〉在知彼，能求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戰不殆。

吳起分析研判四周之敵說：今吾國之西有強秦威脅，南有楚國亦易起爭端，北有燕國，東有齊國，皆不和睦，今安邦定國之道，宜四邊戒備設防。而今齊國雖富強，但其君臣皆驕傲奢侈，輕民而政令不明，官吏俸祿不均，故其國內心不齊一，國力散而不堅，是故不易侵略吾國。若欲攻齊，則將吾軍分成三部分，先包圍其左右而牽制，再正面擊之可勝。秦國較強，且地形險要，不易攻伐。若要攻秦，必須先利誘各關守將，再利誘其幹部使其叛離主帥，吾則可乘其軍心渙散之際，乘機而擊之，或設伏以待之，可以取勝。楚國因政治多擾民，民皆疲困，而且地廣人稀，弱而不振，不能長久。如欲伐楚，宜先襲擊其屯兵屯糧之處，先奪其氣，襲後速退，以亂其民心軍心，數襲數退，不與其交鋒，趁散漫又加擾亂使其疲乏，而後攻之可全勝。燕國人心義勇，但鮮少謀略，可多設虛兵，用聲擾之，使其上者疑惑，下者恐慌，而後以輕騎繞越其後而襲之可勝。

料敵有如下之情形皆可擊之：一為寒冬之際，敵不能勇冒冰寒而畏艱難；二為盛夏炎熱敵不能忍飢耐渴；三為作戰日久敵糧無所繼；四為敵軍用物資缺少，又天陰多雨無所避；五為敵久戰兵少，或人馬疾病，又不能求救鄰國；六為行軍過遠，眾皆勞苦，倦怠而未得食；七為敵將不能明，士卒離心，軍中稍驚自亂；八為敵行軍軍律不嚴，散漫無紀。凡敵有諸如此，皆可迅速進擊，不必疑惑。

凡料敵有以下六者，則宜避之，且遣使謀求和睦：一為其國地廣人密，百姓富足；二為其國上下和睦，萬眾一心；三為其國政務井然有序，賞罰分明；四為君主賢明，選賢任能，功者居高位，愚者棄於野；五為兵多將廣，兵甲精銳；六為其國能得四鄰之助。凡此皆不宜攻伐，而宜謀和。

凡是敵人來襲，若其旌旗繁多且亂，人馬前進無故自驚，休息時無所戒備，可擊之。凡敵遠來剛至，安營未定，可擊之。敵欲食未食，或於食中，可擊之。敵行軍奔走之中，或不知利用地形，或走險道狹路，或其士卒心生恐懼，一夕數驚，或其渡河於半渡之中，皆可立刻急襲勿疑，必可全勝。

三、〈治兵篇〉唎

用兵征伐，以治兵為勝利之基礎，若軍中法令不明，賞罰不公，號令不嚴，進退不一，雖有萬眾，亦難於求勝。其所謂治者：宜上下有禮，軍容有威，進攻時銳不可擋，撤退時使敵不能追其後。

兵形象水，務求能善用，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，皆能應變，若能求得如此，須平日給予士卒恩惠，同時施予仁義。

用兵之害，猶疑為最大，三軍之災，多生於狐疑而不能果斷。

用兵之法，以近待遠，以逸代勞，等敵遠來，待其勞倦而擊之。以飽待飢，待敵造飯飢餓時擊之。布陣須隨敵情變化，前後左右，能分能合，合而分之，分而合之。並須能詳察天候，並求先明瞭地形，善用地形，此皆為良將之所為。

四、〈論將篇〉唃

凡將者，須文武兼備，文以服眾，武以禦敵。剛柔適中，大剛則折，大柔則弱。常人論將，皆以只觀其勇，實則勇只占其一，若有勇無謀，匹夫之勇也。故為將者，當謹慎其五：一為理；二為備；三為果；四為戒；五為約。理者治眾如治寡，備者所備敵之突襲，果者果敢而不恐懼，戒者戒勝而驕，約者法令簡明不煩部眾。

國之良將，用兵須識四機：一為氣機，百萬之眾，繫於為將一人，將氣盛則將強兵勇，若將怯則兵弱怯戰。二為地機，路狹道險，地形險要，名山大塞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敵，良將當識地形之迂迴或運用。三為事機，當善用反諜，間離敵國君臣，使上下相咎，君臣相離，並用少數兵力往來擾亂，使其疑而分散兵力。四為力機，馬壯車堅，利以陸戰，舟堅櫓楫，利於水戰，務教士兵能水戰陸戰，才足發揮百分戰力。能知此四機，方可為三軍之帥也。

作戰之首要，必先瞭解敵主帥才智，依其才智而用通達權變之法，則可不勞而獲其功；凡敵將愚易輕信人者，可用詐謀加以引誘。凡敵將貪財者，可用重金賄賂。凡敵將輕舉妄動，無深謀遠計者，可擾其軍使之疲困。凡其上位者富而驕，下位者貧而怨，可使人間離之。凡敵軍多疑，事事疑惑，欲進不敢，欲退不能，即可擊之。凡敵軍駐營於長草深幽之地，四方多林木，用火攻之。凡敵軍駐地久停不離，將士必然懈怠，失戒備之心，可潛而襲之。

五、〈應變篇〉唋

凡敵眾我寡，兵力懸殊，不宜正面作戰，必須避敵於平原開廣之地，宜誘敵於險要之地，充分利用地形，則以一可以擊十。狹隘道路，山形峻險人眾不易施展而亂，十可敵其百也。故兵多宜戰於平原，兵少宜戰於隘險。

部隊行軍，不可專一道路，宜分多路進兵，使敵不知我軍虛實，處處生疑，莫知所攻，莫知所守。敵若堅守不戰，可派人遊說，並潛入探其虛實，有利破其城。若敵出城迎戰，可分五隊接戰，戰勝勿追，以防其伏兵，若不勝則急退，以避其強。或可佯敗而誘敵追擊，另使一隊阻其前，一隊絕其後，五隊交互接戰，或左或右而使敵軍疲亂，至其時強力襲之，可大獲全勝。

若行軍遇林谷丘陵，或深山大澤險阻之地，易被敵所襲擊，當快速通過不得稍停。若此時和敵遭遇，當即擊鼓譟進，力求先聲奪人以驚亂敵軍，並強弩遠射。若敵亂則強擊不必生疑。若敵不亂，則虛旗插各高處，吶喊鼓譟，敵不知我虛實，必然生亂。若左右皆高山，地勢狹迫，與敵相遭遇，此謂之谷戰，此時兵多亦難發揮戰力，宜即分散部隊，各帶輕便武器，爬登四周山頭隱伏。若敵知我軍伏於四周，又不明虛實，進退維谷，可搖旗擊鼓，使敵生恐懼之心，而後攻之。

若與敵相遇於水澤之際，此謂之水戰，馬匹車輛皆難所用，宜立即使人登水澤四周之高地，明瞭水面之情況，察知水面之廣狹，並明其深淺之處，置軍於面廣水淺之岸地，必須用奇襲之法取勝。若敵渡水來攻，必待其半渡而擊之。若多天連雨，軍馬難進，敵又在近處，則宜迅速占領附近之高地，不可居低處之平地；居高臨下，能洞察敵情，若敵來攻，可半途未至時擊之，不可被圍。若敵撤離，可依路跡追之。

凡攻占敵城，收其高官沒其家產，切不可毀民房，不可搶民食，不可殺百姓，不可侵民財產，以示仁義無殘虐之心，如此可得長久。

六、〈勵士篇〉圁

勵士者，以其立功之大小，賜給官位財帛，可激勵無功者立功。

嚴刑明賞，為治國治軍之綱紀，但宜先施予明賞，有功者其人本身得榮位厚帛，並宜加頒賜其父母妻子，若有為國捐軀者，宜給予其父母尊榮，且每年按時給其父母錢糧，以示仁德，以勵民心，則民皆勇戰而不懼。

魏國君主依吳起之言施行，民心大振，越三年，秦國興師攻魏，吳起率魏軍五萬，破秦國之50萬大軍，此皆戰略、戰術勵士之功。

結        論

「孫吳兵法」，都是超越時空限制，適合過去，也適合於現代，而且歷久彌新，所以我們不可忘記自己有良好的兵書寶典。

「孫吳兵法」，在戰國時代已廣為流傳，戰國時韓非子在其所著《五蠹篇》云：「今境內之民皆言兵，藏孫吳之兵書者家皆有之」。可見戰國時代已廣為流傳。

「孫吳兵法」，於唐代（公元618～907年）傳往日本，元代（公1277～1368年）傳往西歐，對外國之戰略、戰術思想影響很大，故外國對兵學之研究，皆不出於「孫吳兵法」之範疇。我國運用其兵法最具成效者，漢代有張良、韓信；三國時諸葛武侯、曹孟德；唐代有李靖；宋代有岳飛；明代為劉伯溫、戚繼光等。外國則首推拿破崙（公元1769～1821年），他們用兵，多以「孫吳兵法」為基礎。

「孫吳兵法」，在現在加以運用更能做出正確的用兵指導方針，在戰略、戰術上能有更恰當攻防運用，更能達到戰爭致勝的目的，而其所示之戰爭原則，謀略奇正變化，已臻於藝術化之境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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